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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成立以来，逐步形成十大监督系统，即法律监督、人大监督、政协监督、行政监督、经济监督、党内监督、民主党派监督、职代会监督、舆论监督、群众监督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，进一步加强民主监督，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。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推动民主监督工作，最近我们作了一些调查研究，组织了多层次的座谈会，走访了一些基层组织，并进行了问卷调查。

从调查问卷情况看，绝大多数的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成员对民主监督的认识是明确的，态度是端正的，对民主监督的方向把握是准确的。如：认为党委、政府在重大决策中注重民主协商的占被调查人员的71.2%；认为党委、政府对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大力支持的占72.3%；但是从调查中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一些情况和问题。即在民主监督工作中，虽然党委、政府是重视和支持的，但民主监督工作的力度和效果还有一些差距。认为目前民主监督的力度一般的占被调查人员的60.3%，不得力的占11.4%。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，认为民主监督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当地党委重视的占被调查人员的86.7%，取决于民主监督质量的占64%。同时对民主监督还有部分人存有模糊认识，认为民主监督应该立法，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，实行三权分离，从体制上获得监督的功能与可能。分析结果说明，实践中的滞后在于认识上的不足，很有必要就民主监督的性质和特点、形式和渠道、规范化和制度化等方面从理论上进行探讨，以便在认识上取得共识，进一步推进民主监督工作的有效进行。

一、正确认识政协民主监督的性质和特点

民主监督的特定内涵决定了它具备下列属性，并以此属性确定其区别于其他监督的外延界限：

其一，政治性。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》和政协章程明确规定：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形式。”政协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政协民主监督的特点，即政协的民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，通过提出意见、建议和批评的方式进行的，常常与政治协商、讨论沟通联系在一起，有很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。

其二，合作性。依据目标和方式，监督可划分为对抗性监督和合作性监督。人民政协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民主监督，不是为了改变执政党和政府的地位，而是要改进执政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工作。也就是说，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，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监督的方式来看，它是一种合作性监督，一种相互性监督。

其三，组织性。人民政协作为一个政治组织，它履行民主监督职能不同于一般群众的分散监督，它是在政协组织中按照章程，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的。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提出的批评与建议，是一种组织行为，而不是个人的随意行为。凡事要经过深入调研，集中群众智慧认真分析论证，反复讨论和理性提升之后慎重地提出和实施的，因此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、客观性和组织性。

其四，非强制性。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框架中，人民政协不是国家权力机关。因此，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靠的不是权力，不是强制性，靠的是真知灼见，靠的是以理服人，靠的是社会影响力，其核心在于发扬人民民主。这是政协民主监督区别于其他监督形式具有独特特点的地方。

其五，咨议性。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既不是行政的权力监督，也不是人大的法律监督，而是一种高层次、高水平的咨议活动。尽管如此，由于监督的客观性和科学性，这种监督往往会引起重视，收到较好的效果。一些同志主张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也应立法。他们恰恰是忽略了这种监督的特殊定位，忽视了建言立论的巨大社会影响。如果把权力监督和法律监督比做“硬监督”，那么人民政协可视为“软监督”，这样便可做到刚柔结合，相得益彰，形成了我国完备的监督体系，为“四个”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可靠的监督保障。

二、大力拓展民主监督的形式、渠道和组织化程度

创新民主监督的形式、拓展民主监督的渠道、提高民主监督的实效，关键要提高民主监督的组织化程度。

实践证明，民主监督的组织化程度越高，其受重视程度就越高，社会影响就越大，实效就明显。要创新监督形式，把委员的个人监督行为上升为政协的组织监督行为，把分散的监督活动上升为集中的监督活动，把微观的、片面的、零星的批评意见上升为宏观的、全面的、集成的监督建议。

要注重通过融合监督力量提高组织化程度，即做好结合文章：一是民主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。随着现代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加快，新闻舆论监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。虽然都属于“软监督”，是非权力性质的监督，但两者结合，相互依托，合力造势，就会相得益彰。

二是民主监督与法律监督相结合。长沙市政协加强与市人大的合作调研，收到好的效果；加大政协委员在司法部门担任监督员的力度，做到民主监督与法律监督的有效结合。

三是民主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。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，建立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。针对社会热点问题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，组织政协委员为主，邀请群众代表参加，请有关部门就特定问题进行专项说明。

民主监督要加强同党委、政府监督机构以及新闻媒体的协调配合，把民主监督与法律监督、群众监督、党内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，体现组织集结聚合优势，充分发挥政协民主监督在整个监督体系中的独特作用，从而提高民主监督的实效。

三、着力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程序化建设

民主监督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的民主政治系统工程，应该循序渐进和逐步完善。

一是要加强学习，不断提高自身的识别能力。我国正处在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，新旧更迭频繁，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，必须具有较高的识别能力，才能洞察问题、看清本质、提出建议。因此一定要学好邓小平理论，学好方针政策，学好专业知识，靠学习的积累为提高识别能力打下牢固的基础。

二是要深入调研，不断提高对问题的知情程度。要取得有效的民主监督，除了提高认识和识别能力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摸清实情，这是监督的前提。因此一定要深入实际，搞好调研，不能道听途说，人云亦云，要有第一手材料，要有真凭实据。

三是要周密安排，不断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。民主监督是组织行为，必须列入工作议程，安排工作计划，组织有关专家和骨干参与，集思广益，群策群力，最终形成集体意见，以组织的名义提出。这是有效监督的关键。

四是要密切配合，不断提高自身的协调能力，民主监督是向执政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意见、批评、建议，事前应与有关党政部门进行沟通，取得理解才能奏效。这是有效监督必要的条件。

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建立健全十项制度：一是接受民主监督的约束机制。二是建立知情制度。三是重大事项事前协商制度。四是重点行业民主评议制度。五是特约检查监督员制度。六是横向合作制度。七是财政经费保障制度。八是联系沟通工作制度。九是民主监督成效评估制度。十是社情民意信息反馈制度。

总之，提高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实效，要做到正确认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性质和内涵；创新民主监督的形式和渠道，提升民主监督的组织化程度，加快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程度化建设，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协在推进富民强省、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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